
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政府涉改部门单位调整预算

补充公开

根据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泽普县机构改革

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调整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

预算调整情况补充公开如下：

一、 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我单位主要职能为:

（一）政府办公室

政府办公室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协助县人民政府领导处

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全面了解全县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掌握全

县重大动态，为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2、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根据政府的部署，对县乡人民政

府及政府工作部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自

治区和地区政策法规、重大工作部署进行调研，并组织力量

对全县稳定、改革和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提出意

见和建议，供政府领导决策参考。

3、负责政府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

4、负责县人民政府和办公室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

翻译、审核、印发和日常文书处理。

5、负责县人民政府各类会议的会务、记录、翻译、会议

纪要整理工作；负责政府领导参加各类公务活动的组织、协

调和安排，搞好来宾接待服务工作。

6、研究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乡镇（场）请示县人民政

府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按分类报分管县长审批或提交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批复。



7、负责对政府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负责

政府及其领导指示、批示的催办查办工作。

8、负责政府值班及政府机关和家属院的安全保卫工作，

及时向政府领导报告重要情况，协助政府领导组织处理需由

政府直接处理的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协助处理各乡镇（场）

及工作部门向政府反映的重要问题。

9、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政府领导指示，组织有

关调查研究，收集信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10、负责县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以及县政协委

员的提案办理和答复工作。

1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涉外法规以及

县委、政府关于外事侨务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处理或协调处

理本县重大涉外事务；按规定承办和审批因公出国（境）人

员以及邀请外国来访人员的有关事宜；管理侨务工作，依法

保护归侨、侨属的合法权益。

12、负责政府机关固定资产、公用设施、基本建设及环

境卫生等行政事务工作。

13、负责政府办公室的政工、精神文明、人事、劳资、

财务工作。

14、负责政府领导及办公室公务用车的调度安排，以及

车辆配备、更新、维修、保险和对驾驶人员的技能培训和安

全教育。

15、政府办公室挂法制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牌子，

负责法制办公室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管理、协调工作。

16、办理县政府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法制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行政赔偿、行政许可、行政程序、行政执行等行为共同规范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

2、负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组织推进依法行政，实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罚款决定和罚款收缴分离制、

过错责任追究制和政务公开等项行政监督制度与规定。

3、负责办理依法确认和公布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事项，

协调处理行政机关在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执法

中的矛盾和争议，指导行政机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工作。

4、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监督管理。组织指导行政执法人

员公共法律科目的培训、考核，承办本级申请持证执法人员

资格的审核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证件的颁发工作。

5、负责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审核把关，县直属行政机

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备案审查，以及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与政策性文件清理的工作。

6、负责办理依法由政府管辖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

政赔偿的案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的工作事项以及涉

及政府的其他诉讼事务。

7、负责全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

的案件年度统计、分析和汇总上报工作。

8、负责政府法制工作宣传教育，征订发行国家、自治区

法规汇编，组织政府法制工作调研、信息交流和政府法制工

作人员培训教育。

9、负责县直属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业务指导，承担政

府法律顾问任务并为社会提供政府法制咨询服务。

10、承办政府和行署法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法制工作事

项。

（三）应急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



1、承担县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

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上传下达的工作职责，发挥运

转枢纽作用。

2、组织编制、修订全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导各

乡镇（场）、县直各部门编制、修订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

掌握应急物资储备和配置等有关工作情况。

3、协调本行政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应

急救援指挥的协调、信息传输、监督检查等工作。

4、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在突发

公共事件发生时，指导和协调事发地开展应对和处置工作。

5、承办应急管理的各类会议，督促落实应急管理领导小

组有关决定事项和县委、政府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6、指导协调乡镇（场）人民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督

促检查各乡镇（场）和县直各部门应急管理业务工作。

7、组织指导全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资源普查储备、

应急保障、宣传培训和演练等工作。

8、承办地区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县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

的其他工作事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政机构改革工作部署，

本次划入职能无，划出职能：（二）法制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行政赔偿、行政许可、行政程序、行政执行等行为共同规范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

2、负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组织推进依法行政，实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罚款决定和罚款收缴分离制、

过错责任追究制和政务公开等项行政监督制度与规定。

3、负责办理依法确认和公布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事项，

协调处理行政机关在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执法



中的矛盾和争议，指导行政机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工作。

4、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监督管理。组织指导行政执法人

员公共法律科目的培训、考核，承办本级申请持证执法人员

资格的审核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证件的颁发工作。

5、负责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审核把关，县直属行政机

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备案审查，以及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与政策性文件清理的工作。

6、负责办理依法由政府管辖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

政赔偿的案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的工作事项以及涉

及政府的其他诉讼事务。

7、负责全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

的案件年度统计、分析和汇总上报工作。

8、负责政府法制工作宣传教育，征订发行国家、自治区

法规汇编，组织政府法制工作调研、信息交流和政府法制工

作人员培训教育。

9、负责县直属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业务指导，承担政

府法律顾问任务并为社会提供政府法制咨询服务。

10、承办政府和行署法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法制工作事

项。

（三）应急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

1、承担县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

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上传下达的工作职责，发挥运

转枢纽作用。

2、组织编制、修订全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导各

乡镇（场）、县直各部门编制、修订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

掌握应急物资储备和配置等有关工作情况。

3、协调本行政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应



急救援指挥的协调、信息传输、监督检查等工作。

4、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在突发

公共事件发生时，指导和协调事发地开展应对和处置工作。

5、承办应急管理的各类会议，督促落实应急管理领导小

组有关决定事项和县委、政府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6、指导协调乡镇（场）人民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督

促检查各乡镇（场）和县直各部门应急管理业务工作。

7、组织指导全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资源普查储备、

应急保障、宣传培训和演练等工作。

8、承办地区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县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

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 预算调整情况

经泽普县人大常委会批复，2019 年我单位年初部门预算

总额为 943.34 万元。本次调减预算 32.96 万元。具体情况

为：

（一）因本单位无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0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二）因原安居办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4.5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4.5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因原应急办职能划出，

划出预算 20.3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31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因原法制办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8.15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8.15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三）“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原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41.35 万元，划出预算 3 万元，为安居办车辆运行维护费



3 万元。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项目金额、性质未发生变化。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 1：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政府党政机关机构改革预

算调整表（A3，明细到项级）


